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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要】 

一、 使用低週波治療器 3 要訣 

二、 嚴加督導守護用血安全 

三、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修法 

重振食安信心及秩序 

一、 使用低週波治療器 3 要訣 

 

你是長時間打電腦、滑手機的「低頭族」，還是久坐久站、不愛運動的「麵

龜族」呢？一旦因姿勢不良出現肩頸痠痛而就醫時，復健科醫師可能會使用「低

週波治療器」，利用電刺激方式來減緩肌肉疼痛，此儀器主要是以經皮神經電刺

激器(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or，TENS)非侵入式(non-invasive)的電

刺激直接作用於酸痛部位進行治療，沒有毒性或藥劑殘留等問題。 

低週波治療器產品可以用來促進局部血液循環、減輕肩膀酸痛及末梢神經麻

痺等，調控相關參數(如電流強度、頻率、脈衝時間、波型等)，輸出特定的脈衝

電流來達到不同的治療效果。在使用低週波治療器之前，一定要詳細閱讀原廠使

用説明書，並檢查產品外觀是否損壞；並注意以下正確使用 3要訣： 

1. 必須遵照醫師指示將電極片貼到正確的位置。 

2. 調整各參數強度時，必須從最低值逐漸調高到可以接受的痛感強度，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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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過高或疼痛感過強可能會有反效果，一定要注意。 

3. 控制治療時間，避免長時間刺激造成周邊肌肉或神經組織的損傷。 

使用後應依照原廠建議的清潔方式，妥善保管並定期保養，使用發生異常情

形時，請儘速與廠商聯絡。 

購買低週波治療器器材時，請注意產品仿單說明，不

要相信宣稱誇大療效的廣告，並確認產品包裝上有衛生福

利部核發的醫療器材許可證字號；購買的電極片，請務必

選用原廠或原廠所宣稱具相容性的產品，以避免對使用者

產生傷害或造成治療器損壞。可至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簡

稱食藥署 )網站的許可證資料庫查詢 (食藥署首頁

http://www.fda.gov.tw>醫療器材>資料查詢>醫療器材許可

證資料庫>西藥、醫療器材、含藥化粧品許可證查詢作業)。 

 小辭典：低週波治療器原理─施加一定量的電流到患者皮膚上黏貼的電極片，

進而刺激肌肉中的神經纖維，達到減輕疼痛的症狀。 

 

 嚴加督導守護用血安全 二、

「我不認識你，但是我謝謝你！」這句是

大家耳熟能詳的捐血公益廣告詞。今年台灣捐

血歷經 40年頭，唯有健康的血品，才能拯救患

者的性命，捐輸血的品質與安全是重要關鍵。

為了提供給國人安全無虞、自給自足的血品與

血液製劑，衛生福利部參照世界衛生組織(WHO)

建議，將督導捐血機構，確保無償捐血制度運

作，以及血液安全品質列為實施要項。 

103年 6至 7月間，食藥署邀集全台各大醫院輸血醫療學科及醫事檢驗部門

之血液管理與品質稽查專家，前往台灣血液基金會轄下 6 家捐血中心、12 家捐

血站(含離島)及所屬捐血車與捐血室進行實地訪查與輔導，針對捐血機構之品質

管理、人員資格、廠房設施、儀器設備、病原檢驗、捐供血業務、血品儲存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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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衛生，進行全方位的審視與稽查，藉以發掘機構中各項業務潛在的改善空間，

維護國人用血的安全性、可用性與供應的穩定性。捐血相關資訊，可至台灣血液

基金會 http://www.blood.org.tw/查詢。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是最美的情操與祝福，

食藥署將延續守護國人健康的心意與使命，繼續督導

機構落實改善，提升捐血機構供血的品質與安全。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修法 三、
重振食安信心及秩序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及食品藥物管理署

(以下簡稱食藥署)全力推動修正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經 9 次政黨協商討論，「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已於 103

年 11月 18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將提供消

費者更完善之機制，重振食安信心及秩序。 

此次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修正案，從成立跨部會食品安全會報、食品業者管

理、提高罰則刑度等多面向整體再予加強，以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效能，保障國人

健康及消費權益，修正重點如下： 

1. 行政院應成立食品安全會報，職司跨部會協調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及管理措施，

建立食品安全衛生之預警及稽核制度。(修正條文第 2條之 1) 

2. 強化各級主管機關主動查驗之措施。(修正條文第 5條) 

3. 食品業者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負起自主管理責任；新增上市、上櫃及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應設置實驗室，從事自主檢驗，

強化自主管理措施。(修正條文第 7條) 

4. 新增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食品業者應使用電子發票，要求食品業者以電子方

式申報追溯或追蹤系統之資料及其相關罰則。(修正條文第 9 條、第 47 條及

第 48條) 

5. 分廠分照制度入法，從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的製造工廠應單獨設立，不得於

http://www.blood.org.tw/


ISSN: 1817-3691  

第 479 期第 4 頁 

同一廠址及廠房同時從事非食品之製造、加工、調配。(修正條文第 10條) 

6. 新增通過生產驗證或經公告生產系統之國內農產品，應標示生產農牧場或生

產系統，確保民眾知的權利；對於僅標示國內負責廠商名稱者，應將製造廠

商、受託製造廠商或輸入廠商之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通報轄區主管機關，

並供其他主管機關共同查閱。(修正條文第 22條、第 24條) 

7. 明定主管機關為調查食品安全事件，得要求非食品業者提供相關資料。(修正

條文第 32條) 

8. 輸入複方食品添加物者，應檢附原產國之製造廠商或負責廠商出具之產品成

分報告及輸出國之官方衛生證明，以供查核。(修正條文第 35條) 

9. 明定警察機關應派員協助主管機關稽查。(修正條文第 42條之 1) 

10. 針對攙偽或假冒等行為所處罰鍰額度，上限由 5千萬元，提高至 2億元，以

達嚇阻不法意圖之目的。(修正條文第 44條) 

11. 提高刑度及罰金，並刪除得處拘役或選科罰金刑之規定，避免違法者心存僥

倖。(修正條文第 49條) 

12. 明定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者外，不問屬於犯罪行

為人與否，沒收之。(修正條文第 49條之 1) 

13. 賦予主管機關沒入或追繳不當利得之權力。(修正條文第 49條之 2) 

14. 食品業者因違法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時，應負賠償責任。(修正條文第 56條) 

15. 增加食品安全保護基金之來源及用途。(修正條文第 56條之 1) 

衛生福利部強化食品衛生管理體系，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效率，並持續由各級

衛生機關及司法機關聯合掃蕩違規與不法情事，還給民眾更完善的食品安全環境，

讓我們的食品衛生安全管理制度更臻周延完備，保障國人食的安全及消費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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